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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形式日益多元，同时也取

得了一定成果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双方进一步开展金融合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 当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深度有限，具体表现为金融合

作规模增长缓慢，互设金融机构数量不足，合作水平参差不齐、层次不高，
平台作用不足等问题。 本文从政治环境、金融体系、文化认同等方面分析

影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从政治评估、战略对

接、货币结算、文化认同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水

平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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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与沿线国家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携手复

兴“丝绸之路”，共享发展与繁荣。 海合会国家地处“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战略枢纽

地带，也是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合作的关键突破口之一，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更

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来源。 因此，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合作成效在

一定程度上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效果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 鉴

于金融合作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和海湾国家金融力量的崛起，中国与海合

会国家在金融领域加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凭借丰富的石油美元，中东产油国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

重要力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伴随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海湾地区的金融业

获得了快速发展，日益成为海湾国家经济体系中相对成熟的经济部门。 海湾国家具

有成熟、有效和盈利的银行体系，但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存在流动性差、投资领域少、
外币投资有限和信息不畅等缺陷。① 这些缺陷构成了海合会国家金融行业的发展短

板，也形成了海湾国家寻求对外金融合作的内生性动力，而雄厚的石油收入为海湾

国家开展对外金融合作提供了资金保障。 有学者基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整体面

貌和态势，对中国与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提出了设想和建议，如双方应相互开放金

融市场，加强在反洗钱或反恐融资领域的合作，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等。② 还有学者认

为，中国与中东国家雄厚的主权财富基金活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双方合作投资于

石油化工、交通运输、银行金融等重要领域，对双方改善自身国际经济金融地位、提
升国际政治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③ 此外，非经济因素对中东地区金融发展

的影响也被纳入双边金融合作的研究视域。 例如，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习俗、政府治

理能力差以及信息透明度低等因素导致阿拉伯世界各国经济管理模式不科学、商业

环境复杂混乱且缺乏竞争力，不利于阿拉伯国家金融业的发展。④ 中国既要密切关

注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还要注重在国际体系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考察伊斯兰

核心国家的价值观走向。⑤

因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现

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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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通过互设银行分支机构、发行离岸金融债券、设
立共同投资基金、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建立双边银行业监管合作机制等方式，使双方

金融合作日趋紧密、合作成果日益丰富、合作形式更趋多样化，这为双方进一步深化

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相互设立银行分支机构。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中国与多数海合会国家相互设立

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２００５ 年，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开设代表处，
成为海合会国家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机构。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和 ８ 月，科威特国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和阿联酋联合国民银行公开合股公司上海分行分别正式

开业，这两家机构都是由原来的在华代表处获准升级为在华分行，既能为母行客户

提供金融服务，又能支持中国企业发展境外业务，具有重大意义。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海合

会国家在中国共开设了 ７ 家银行分支机构（见表 １）。

表 １　 海合会国家商业银行在华开设分支机构情况

海合会国家 银行名称 在华机构

阿联酋

阿联酋联合国民银行公开合股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设立上海代表处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开设上海分行

阿联酋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设立北京代表处

阿联酋阿布扎比银行上市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设立上海代表处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更名为阿联酋阿布扎比第一

银行上市股份公司上海代表处

沙特 沙特国家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设立上海代表处

卡塔尔
卡塔尔多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设立上海代表处

卡塔尔国民银行公共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设立上海代表处

科威特 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设立上海代表处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开设上海分行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整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ｒｃ．ｇｏｖ． ｃｎ，登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开始在海合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中国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率先在巴林设立代表处，成为首家在中东地区投资的中资商业银行。 此

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中资商业银行先后

在除阿曼以外的五个海合会国家设立了 １５ 家分支机构（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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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资银行在海合会国家开设分支机构情况

银行名称 在当地机构 国家 开设日期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中东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阿布扎比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利雅得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多哈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科威特分行

中国银行中东（迪拜）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阿布扎比分行

中国银行迪拜分行

中国银行卡塔尔金融中心分行

中国银行巴林代表处

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迪拜）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行

阿联酋

沙特

卡塔尔

科威特

阿联酋

卡塔尔

巴林

阿联酋

阿联酋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各大中资银行网站信息整理。

第二，积极发行离岸金融债券。 中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自 ２０１４ 年起先后在海

合会国家发行债券，其中迪拜成为中国金融机构在海湾地区发行债券的主要阵地。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中国农业银行在迪拜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发行 １０ 亿人民币债券，这是中

国金融机构首次在迪拜纳斯达克上市债券。①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

行在迪拜分别发行 ５ 亿美元债券和 ３．２２ 亿美元债券；②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中国工商银行

在迪拜发行 ４ 亿美元债券；③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中国银行在迪拜发行 ６．５ 亿美元债券；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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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农业银行成功发行中资机构中东地区首笔人民币债》，中国农业银行，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ｃ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ＢＣ ／ ｎｏｎｇｈｚｘ ／ 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 ／ ２０１５１１ ／ ｔ２０１５１１２５＿７９２９８４．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工行 ５ 亿美元债券挂牌迪拜纳斯达克交易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５０６ ／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００７４８３．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中国银行在

迪拜发行 ３．２２ 亿美元债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０３４２０４．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工商银行在迪拜再次发行 ４ 亿美元债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海湾代表处，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ｃｐｉｔ．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ｎｎｅｌ＿３９２０ ／ ２０１６ ／ １１１７ ／ ７２０６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２０６３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中国银行迪拜分行发行 ６． ５ 亿美元债券》，中国银行，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ｏｃ． ｃｎ ／
ａｂｏｕｔｂｏｃ ／ ａｂ８ ／ ２０１７０４ ／ ｔ２０１７０４１４＿９２６５３７７．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国工商银行在迪拜分别发行两支 ４ 亿美元和 ３ 亿美元的美元债券，
以及一支 ５ 亿欧元的欧元债券；①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

迪拜发行 ３ 亿美元债券；②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中国工商银行在迪拜发行两支债券，总额 １４
亿美元。③ 这些债券的成功发行，显示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资本募集、投资方面的

合作潜力。 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已向中方表达了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融资的意愿，希望

在中国发行熊猫债券。
第三，设立共同投资基金。 近年来，中国与部分海合会国家设立了共同投资基

金，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进行投资。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

分别与卡塔尔和阿联酋联合设立了规模高达 １００ 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④ 沙特也

计划与中国设立一支 ２００ 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双方各出资 ５０％，并以该比例分享成本

和利润，主要对基础设施、能源、矿业和原材料等领域进行投资。⑤

第四，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可缓

解贸易融资压力，有效应对短期流动性波动的问题，推动双方贸易与投资往来，在维

护地区金融稳定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２０１２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阿联酋中

央银行签署了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⑥并于 ２０１５ 年续签，规模达 ３５０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０ 亿迪拉姆）；⑦２０１４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卡塔尔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３５０ 亿元

人民币（２０８ 亿里亚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⑧

第五，建立双边银行业监管合作机制。 中国银监会已分别与阿联酋、卡塔尔、巴
林和科威特的银行监管机构签署了双边监管谅解备忘录。⑨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过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工商银行在迪拜发行三支债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７０５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５８３４７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银川通联资本３亿美元债券在迪拜上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联酋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６日，ｈｔｔｐ： ／ ／ ａｅ．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ｄａｙｈｅａｄｅｒ ／ ２０１７１１ ／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６６６２３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５日。

《工商银行在迪拜发行 １４ 亿美元债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联酋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ａｅ．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ｘｈｚ ／ ｚｚｊｇ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７２０９８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ｔｐｘｗ ／ ２０１５１２ ／ ｔ２０１５１２１５＿７６２３１０．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共同设立 １００
亿美元基金》，载《中国证券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 Ａ０５ 版。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ｎ Ｊｏｉｎｔ ＄ ２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Ａｌ Ａｒａｂｉｙ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 ｎｅｔ ／ ｅ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２４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ｎ⁃ｊｏｉｎｔ⁃２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ｕｎｄ．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中阿两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 ／
ｇｏｕｔｏ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ｕ ／ １１３４５６ ／ １１３４６９ ／ ２８８６６２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中国和阿联酋两国金融合作迈出新步伐》，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
ｃｎ ／ ／ ｇｏｕｔｏ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ｕ ／ １１３４５６ ／ １１３４６９ ／ ２９８８８２１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中卡两国金融合作迈出新步伐》，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ｇｏｖ． ｃｎ ／ ／
ｇｏｕｔｏ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ｕ ／ １１３４５６ ／ １１３４６９ ／ ２８０８９６９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签署了一批合作备忘录，中方银行监管机构是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８ 年这一机构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重组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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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协商达成共识，强调协议双方要相互体谅，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和争议。 在

此框架下，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方既加强了跨境金融监管合作和信息交流，同时还

有效维护了互设银行分支机构的稳定健康发展。

二、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上双方金融合

作规模有限，合作层次较低，合作深度有待提升。 双方在金融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合作规模增长缓慢。 严格来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起步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中国银行在巴林设立代表处，这是中资银行在海合会国家设立的首个分

支机构。 此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互设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以每年平均 １ ～ １．５ 家的

速度缓慢增长。 直到 ２０１２ 年以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货币互换、境外合格机构投

资者（ＱＦＩＩ）、人民币清算安排额度、设立共同投资基金等方面的合作才逐步提速，使
双方的金融合作领域得以拓宽，但其规模仍比较有限。

第二，双方之间的跨国金融机构开设数量不足。 与西方国家相比，海合会国家

在中国的金融分支机构数量明显偏少，而中国的银行在海合会国家的布局也较为单

薄。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均在海合会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但并未覆盖海合会六国。 其

中，工商银行在 ４ 个海合会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其他银行仅仅在其中一国或两国设有

分支机构。 虽然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海合会国家的一些金融机

构也成为中国的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ＲＱＦＩＩ），但获

批额度仍然比较小。①

第三，合作水平参差不齐。 从金融合作项目和规模来看，中国与阿联酋之间互

设的银行分支机构最多，本币互换、持有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批准额度、人民币清算

安排以及共同投资基金涉及金额最大，且项目类型最为丰富。 中国与卡塔尔之间的

金融合作也较多，但与阿曼暂时还没有开展官方金融合作。 这表明，中国与海合会

各国之间的合作程度有所不同。 虽然从总体上看海合会六国国情一致，但六国之间

的关系和对外政策存在差异，因此在与中国开展金融合作上所表现出的态度也有所

不同。
第四，合作层次有待升级。 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项目类型来看，互

设银行分支机构、银行业监管合作、本币互换以及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

·４２·

①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分别通过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和卡塔尔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２５ 亿美元、１５ 亿美元和 １０ 亿美元的投资额度。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底，阿
联酋、卡塔尔分别持有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５００ 亿元和 ３００ 亿元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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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平台进行融资等都属于层次较初级的合作，双方在货

币合作、金融创新以及参与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等高层次领域的合作比较少。 虽然中

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在推动人民币直接清算方面的合作意向十分强烈，但进展却比

较缓慢，主要原因是双方开展金融合作的互信度处于较低水平，这在合作水平较低

的巴林、阿曼等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五，合作平台的潜力有待发掘。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

合作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建立了两个重要的合作平台，即亚投行与丝路基金。
海合会国家均为亚投行的成员国，除巴林外的其余五国更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
２０１６ 年，亚投行向阿曼提供了 ３．０１ 亿美元贷款用于基建项目，①这也是亚投行首次

向海合会国家提供贷款。 丝路基金在成立之初便积极与海合会国家开展合作，如
２０１６ 年丝路基金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签署了关于共同投资开发阿联酋和埃

及电站的谅解备忘录，这也是丝路基金在中东地区合作投资的第一个项目。 然而，
目前海合会国家与亚投行、丝路基金之间的合作均仍比较有限，尚没有充分发挥亚

投行和丝路基金在投融资方面的巨大潜力。

三、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

当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特别是双方

在政治环境、金融体系、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深刻影响着金融合作的成效。
（一） 政治环境

从国内政治制度来看，海合会六国均为君主制国家，其中卡塔尔、阿联酋、科威

特和巴林实行君主立宪制，在国内有成文宪法。 沙特和阿曼是单一君主制国家，国
家没有宪法，实行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法源的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 海合

会国家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的种类、结构以及金融活动等都受制于国内法律法规，
这与中国金融行业的法律框架存在较大差异。

从地缘政治环境来看，受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海合会国家所处地缘

政治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众多，周边环境的变化对海湾地区国际金融合作形成了一

定冲击。 近年来，海合会成员国内部分歧和矛盾增多，以及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卡塔

尔与其他海合会国家的持续分歧等，这也给海合会国家开展国际金融合作带来了诸

多风险和干扰。
此外，政府经济参与度是影响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政

·５２·

①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Ｂｒｅａｋｓ Ｎｅｗ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ｐ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ｗ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Ｏｍａ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６１２０９＿
００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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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经济参与度可以反映一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情况，政府干预国家经济的力度越

大，政府行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政府的发展战略、政策走向、政府意愿等

因素对金融合作成效的影响也就相应增加。 海合会各国政府经济参与度各有不同，
这将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选用政府支出的 ＧＤＰ 占比作为判断一国政府经济参与度的指标，并使用佩

恩表 ＰＷＴ ９．０① 中 １９７０ 年到 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海合会六国的政府支出 ＧＤＰ 占比数值

作为数据来源，从中可以得出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政府经济参与度及其发展趋势

（见下图）。 从中可以看出，１９８０ 年以前，海合会国家的政府经济参与度普遍不高，除
沙特以外，其他海合会国家的政府经济参与度均低于中国。 １９８１ 年海合会成立之

后，海合会国家的政府经济参与度均有所提高，部分国家的政府经济参与度多次超

过中国。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海合会国家的政府经济参与度整体下降，直到 ２０１１ 年中

东变局爆发后再度呈现上升趋势，从高到低依次为沙特、阿曼、巴林、科威特、卡塔尔

和阿联酋。 其中，沙特、阿曼、巴林、科威特的政府经济参与度均超过中国，只有卡塔

尔和阿联酋的政府经济参与度低于中国。

中国和海合会国家政府经济参与度发展趋势分析图

资料来源：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９．０。 由于科威特 １９９１ 年的数据出现异常波动，为方便更清晰地观察

各国政府经济参与度的走势，将此图作局部选取。

·６２·

① 佩恩表（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简称 ＰＷＴ）也被称为宾州世界表，是联合国国际比较计划委托宾州大学的

国际比较中心编制的有关经济总量和发展的跨国分析数据库。 目前最新版本 ＰＷＴ ９．０ 版的数据涵盖全球 １８９
个国家和地区 １９５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的部分或全部数据，覆盖人口、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 ４３ 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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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体系

出于宗教、政治等原因，海合会国家银行业在外资占比、分支机构数量、就业本

地化等方面存在较为严格的限制。 外资银行在海湾各国金融中心或自由经济区可

以拥有 １００％的股权，但只能经营离岸银行业务。① 从金融体系看，海合会国家的金

融体系仍然以银行业为绝对主导，资本市场以及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不高。 海合会

国家金融市场的高度集中以及多样化程度较低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与

海合会国家双方金融合作的领域和空间。

尽管伊斯兰金融资产在全球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远低于传统金融行业，但其重

要性日益上升。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行业遭受重创，伊斯兰

金融由于其较强的风险规避能力而表现抢眼，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额不断攀升。

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估计，２０２０ 年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规模将达到 ３．２５ 万亿美

元；②标准普尔公司则估计，２０２０ 年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额有望达到 ４ 万亿美

元。③ 根据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数据，沙特伊斯兰银行占其金融资产的 ５１％，科

威特、卡塔尔、阿联酋依次为 ３８％、２５％和 １８．６％，④可见伊斯兰金融行业在海合会国

家地位显著。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金融成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

之一。 伊斯兰金融体系禁止任何形式的利息，而贷款利息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获

利来源；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所有产品和服务都是以有形资产为基础，不参与风险不

确定及转嫁风险的交易，不利于金融创新；伊斯兰金融业的最高准则是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教法监管委员会拥有最高权威；伊斯兰银行与放贷对象之间是合伙人的关

系，由此所承担的风险较传统银行要高。 这些都表明伊斯兰金融体系与现代金融体

系存在较大差异，严重制约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宁夏银行试点开办伊斯兰金融业务，但因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在 ２０１３ 年底业务

试点到期后已停办相关业务。 伊斯兰金融业务的经营方式与中国传统金融业差异

大，业务量和客户群少，成为其停办的主要原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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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姜英梅：《海合会国家金融业对外合作及中国的机遇》，第 ７４－７５ 页。
《２０２０ 年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将达到 ３．２５ 万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５１０ ／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１２７１７４．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２０２０ 年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额有望达到 ４ 万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国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处，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ｑ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ｑｆｂ ／ ２０１４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８１６２２０． 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阿联酋吸引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额的 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海湾代表处，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ｃｐｉｔ．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ｎｎｅｌ＿３９２０ ／ ２０１６ ／ ０７２６ ／ ６７５２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７５２１６．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
李宝庆、孙尚伟：《中国对外区域金融合作模式探析———兼论深化中阿金融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第 １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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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认同

传统文化在国家对外金融合作中具有基础性影响。 中国人的价值观及其经济

行为潜移默化地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以和为贵”，讲究节约，重视诚信等。 海合

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伊斯兰文化影响，信奉“交易公平”、“分配合理”、“消费适度”
的价值观。 双方在经济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差异也比较明显，
中国经济文化强调集体和公平的观念不利于开展有效创新和参与国际竞争；而伊斯

兰文化中的“禁止利息”、“反对投机”等经济思想与传统金融体系不同，限制了其金

融体系的业务渠道和创新发展。
在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中，信任度是影响合作成效的重要文化维度。

一般来说，信任度越高，双方合作基础越坚实；信任度越低，则合作难度越大。 本文

选取“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对不同宗教信仰群体的信任度”以及“对外国人的信任

度”作为衡量信任度的主要指标。 “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主要用以衡量中国与海合会

国家双方在金融合作时对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的积极程度；“对不

同宗教信仰群体的信任度”主要反映双方因宗教信仰差异对相互信任度的影响；“对
外国人的信任度”主要用以衡量双方对跨国合作的兴趣程度。 本文依据世界价值观

调查的数据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民众对他人的信任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 ３）。

表 ３　 中国与海合会部分国家对他人的信任度

国家 对陌生人 对不同宗教信仰群体 对外国人

中国 １０．９ ９．１ ８．８

巴林 ５２．８ ４９．１ ５４．６

科威特 ３０．８ ３８．１ ４３．２

卡塔尔 ３２．９ ５１．５ ６８．９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６．０。 由于样本数据不完全，该数据库中关于信任度的数

据包未涉及沙特、阿曼和阿联酋三个国家。 考虑到海合会国家文化习俗高度相似，因此本文将巴

林、科威特、卡塔尔三国的分析结果作为整个海合会国家的参考。

由表 ３ 可以看出，中国人对陌生人、对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对外国人的信任度最

低。 卡塔尔对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和对外国人的信任度最高，比较易于与持不同宗教

信仰的国家开展跨国合作。 巴林、科威特的这三个指标也普遍较高，说明其比较易

于开展跨国合作。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在开展跨国金融合作时，中国更能得到来自海

合会国家合作伙伴的信任，所承受的跨文化合作风险更低；而海合会国家能得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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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信任度相对较低，所承受的跨文化合作风险则比较高。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

与海合会国家开展金融合作对中方相对有利。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陌生人、不同

宗教信仰群体、对外国人显示出较低的信任度，可能会导致海合会国家在寻求金融

合作伙伴时将中国纳入次要选项，或者由于不信任因素导致双方在金融合作项目中

产生摩擦，不利于双方金融合作的顺利开展。

四、 提升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对策

面对来自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方在政治环境、金融体系、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

异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中国在与海合会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时，需要通过评估

海合会国家的政治环境，充分了解海合会国家推出的远景发展规划中关于金融发展

的内容，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特别是用人民币进行直接贸易结算，发掘伊斯

兰金融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机会，以及加强文化认同等措施，进一步提升金融合作

水平。
（一） 充分评估海合会国家的政治环境

鉴于双方在政治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国在与海合会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时需

要进行客观、全面的政治风险评估、实时监控和有效预警。 在这方面，一是可由商务

部、外交部、央行、外汇管理局等政府部门协同合作，在海合会国家设立海外投资政

治风险评估和预警机构，依托专业研究人员开展实时数据分析并共享数据与信息资

源，及时提供风险预警与对策服务。 二是可参考世界上已有的比较成熟的政治风险

评估体系，如经济学人智库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①、《商业环境风险评估报告》②、
政治风险服务公司出版的《国家风险指南》③等，借此增强对当地政治风险的了解和

感知能力。 此外，中国应充分评估海合会国家的政府经济参与度的偏好，为在当地

选择金融合作伙伴提供方向性指导。 如前所述，沙特、阿曼、巴林、科威特的政府经

济参与度超过中国，而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政府经济参与度比中国低。 因此，中国在

与前者开展金融合作时，应注重经由政府间渠道展开合作；而在与后者的金融合作

·９２·

①

②

③

经济学人智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是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经济分析智囊机构，该机构针

对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经济分析与预测、风险评估、市场数据分析等，为全球政府机构及商业企业提

供针对国家、产业及管理领域内的经济预测分析与咨询服务。
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在全球选取 ５０ 个投资热点国家作为

评估目标，对其进行投资环境风险评估，并给出相应的评价以及投资建议。 中国和沙特均在这 ５０ 个投资热点

国家名单中，因此，报告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参考性。
政治风险服务公司（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是全球领先的政治风险和国家风险预测公司，每年出版的

《国家风险指南》涵盖了全球 １４０ 个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市场的风险状况，包括了中国以及除阿联酋以外的所有

海合会国家，为中资金融机构了解当地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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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更多地考虑与对方的商业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二） 积极对接海合会国家远景规划

近年来，海合会国家纷纷推出了国家远景发展规划，如科威特的“２０３５ 愿景”、阿
联酋的“２０２１ 愿景”和“２０７１ 建国百年计划”、沙特的“２０３０ 愿景”、卡塔尔的“２０３０
愿景”、巴林的“２０３０ 经济发展愿景”以及阿曼的“２０４０ 愿景”等。 海合会国家的远景

规划都将实现经济多元化、推动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发展摆在了重要位置。 资金融通

与金融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与海合会国家开展金融合

作时，应紧密结合其国家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发掘合作机遇。 沙特“２０３０ 愿景”中明确

提出要建立面向全球的先进、开放的金融与资本市场，并成立全球最大的主权投资

基金等，中国金融机构可考虑与沙特主权投资基金合作以寻找共同投资机会，探索

打通双方资本市场的有效途径。 阿联酋在其“２０２１ 愿景”的基础上大力推动金融可

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应当在密切关注阿联酋金融体制发展变化的同时，积极参与当

地金融产品的交易和开发合作，寻求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机遇，拓宽多主体

合作渠道，推动双方金融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货币直接结算

中国在与海合会国家开展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应逐步推动货币互换和跨境人民

币结算，不断丰富人民币投资产品，深化双边金融合作。 首先，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利用丝路基金和亚投行两大平台积极推动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特
别是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石油贸易，推动人民币的使用频率和结算比率，从而反向

提升海合会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 其次，运用人民币相关金融工具开发创新金融

产品，充分发挥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重要作用，为海合会国家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

跨境业务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和操作便利，促进人民币投资和贸易资金的自由兑

换。 最后，以构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多边货币合作机制为基础，不断扩大人民

币在海合会国家内部的流通规模，巩固原有的本币互换等相关协议，继续提升外

汇储备库的规模及运作效率，借助海合会国家能源、金融跨国合作推动人民币国

际化。
（四） 推动与伊斯兰金融的良性互动

伊斯兰金融在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规模和国际影响力

均不断扩大。 中国的金融机构应通过深入接触海合会国家的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
熟悉伊斯兰金融的主要特点，仔细研究和寻找双方合作的立足点和着力点，与海合

会国家在伊斯兰金融领域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深化金

融合作打破伊斯兰金融特色所织就的藩篱。 中国可努力打造自己的伊斯兰金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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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利用伊斯兰债券①市场为突破口，在丰富金融产品、深化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功能

等方面与海合会国家开展广泛的合作。
（五） 尊重和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中国在与海合会国家的合作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在当地的传

播，提高海合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度和中国文化在海合会国家的感召力，增强

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度；另一方面要更深入地了解伊斯兰文化和海合会各国

的特色文化，从而帮助中方机构在与海合会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时能够做出准确研

判，提高金融合作效率、降低合作风险。 在加强文化交流的同时，双方可合作开发融

入文化概念的金融产品或金融衍生品，在海合会国家推出融入中国文化概念的金融

产品，从而推动双方金融市场进一步协调融合。 此外，在工作时间安排上，双方要充

分了解并尊重对方的工作时间制度，合理协调共同工作时间段，以保障双方合作工

作的效率。

五、 结　 语

纵观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现状，可以发现，双方金融合作程度尚不够

深入，合作规模增长缓慢，互设金融机构数量不足，与各国金融合作水平参差不齐，
合作层次不高，平台作用有限。 海合会国家政治环境和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不

同，对双方开展金融合作的稳定性产生了影响，海合会国家金融市场的高度集中以

及多样化程度较低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方金融合作的领域和空间，而中

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文化观念差异也不利于深层次的合作。 因此，中国需充分评

估当地政治环境，积极对接海合会各国远景规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双方货币直

接结算，推动与伊斯兰金融的良性互动，尊重和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水平。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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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斯兰债券（Ｓｕｋｕｋ）代表对特定资产或资产收益权的所有权，伊斯兰债券持有人无论是在基础资产实

现的过程中还是债券到期日，都享有对该资产收益的所有权而非债权。


